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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是

     否

遞交通知書的一方在該通知書

上簽署(s 6(2))

附表3所訂明的有關

人士交出同意書予婚

姻監禮人
 (s. 14(1A))

婚姻監禮人工作流程

婚姻監禮人查閱結婚人士的身

分及有需要時收取文件以證明

該段擬締結的婚姻並無法律上

的阻礙

是否需要補交文件?

是否需要有關

人士根據第14條交出

同意書? (即如結婚人士是

16歲以上而未滿21歲須

交出同意書)

經婚姻監禮人向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通知書 ")

婚姻監禮人收取補交

的文件

 接受擬結婚人士所遞

交的通知書

擬結婚的其中一方在擬舉行

婚禮日期前三個月內親身到

婚姻監禮人的辦事處遞交通

知書(附表1表格1 的訂明表格)
並商議婚禮儀式的細節

(s.6)

婚姻監禮人

向登記官領取

通知書的表格
(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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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婚姻監禮人作適當的

跟進及將通知書再遞

交給登記官

將通知書送回婚姻監

禮人跟進

登記官收取通知書的

訂明費用及發出收據

並通知婚姻監禮人領

取登記官證明書的日

期

婚姻監禮人將該通知書、誓

章、同意書(如適用)及訂明費用

送交登記官
(s. 6A(1))

登記官查閱通知書及

其他文件是否妥當

是否需要補交文件?

擬結婚的其中一方在婚姻監禮

人面前作出無婚姻阻礙的誓章
(s. 12(1))

登記官繼續跟進事宜

包括將該通知書展示

最少15天或直至3個
月該通知書有效期屆

滿為止 (s. 7(2))

如一切妥當，登記官

便發給訂明格式的登

記官證明書 (s. 9(1))

結婚的一方經婚姻監禮人向登

記官交付將通知書存檔及展示

的訂明費用
(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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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工作流程表中所示的條文為《婚姻條例》(第181章)以及《婚姻(設立婚姻監禮人及一般修訂)條
例草案》中相關的條文

婚姻監禮人代結婚人士領取登

記官證明書然後將該證明書送

交其中一方(s.9(1E))

舉行婚禮後婚姻監禮人隨即將

其中一份結婚證書交予結婚雙

方並在存根上填妥結婚雙方的

姓名及結婚日期 (s.21(7))

婚姻監禮人在婚禮後7天內將

結婚證書副本及聲明書

送交登記官
(s. 21(7))

在舉行婚禮前結婚雙方須在婚

姻監禮人在場下簽署一份訂明

格式的聲明書
 (s. 21(1A))

婚姻監禮人須適當地根據第

21(3A), 21(4)(a) 及 (b), 21(4A) 或
21(4B)條所訂明的程序主持婚禮

婚姻監禮人、結婚雙方及

兩位見證人在結婚證書上簽署
 (s. 21(5))

婚姻監禮人將一式兩份的

結婚證書準備好

由婚姻監禮人

主持婚禮

婚姻監禮人向

登記官領取

結婚證書冊
(s.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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